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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经济特区城镇道路建筑物和

公共设施名称管理办法

(2019 年 1 月 18 日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 187 号公布 自 2019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名称的管理，

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、《汕头经

济特区地名管理条例》和有关法规，结合汕头经济特区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名称指城镇各级道路、快速路等名

称；建筑物名称指具有地名意义的居住、商贸、办公、综合服务

等功能的建筑物和具有地名意义的构筑物等名称；公共设施名称

指桥梁、隧道等市政交通设施和公园、广场、公共绿地等城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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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空间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等名称。

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的命名、

更名、使用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市、区（县）民政部门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主

管部门，应当按照权限划分，负责辖区内城镇道路、建筑物和公

共设施名称命名、更名的审核、审批以及标准地名的使用监管工

作。

第五条 城镇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名称的命名应当遵守

如下原则：

（一）科学性和稳定性的原则：地名应当有一定规律性，保

持相对稳定，确保地名便于记忆与查找。

（二）规范性和继承性的原则：地名应当区分层次和类别，

着力做好历史地名的传承和使用。

（三）序列化和派生性的原则：地名应当满足同一规划区域

内的序列化要求，派生地名应当与主地名一致，体现命名区域的

基本特征。

（四）文化优先和名实相符的原则：地名应当优先体现城市

文化与基本内涵，通名用字应当真实反映地理实体的属性类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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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专名、通名规则

第六条 城镇道路命名、更名使用以下通名的，应当符合下

列规定：

（一）快速路：适应于红线宽度在 35-45 米的城市快速路，

通名为“快速路”或者“快速干线”，可以简称为“快线”。

（二）大道：适应于红线宽度 50 米以上、长度在 3000 米以

上的城市主干道，通名可以称为“大道”。

（三）路：适应于红线宽度在 35-55 米的城市主干道、红线

宽度在 25-50 米（含 25 米）的城市次干道。

（四）街：适应于红线宽度在 8-25 米（含 8 米）的城市支

路；如有必要，可为“路”。

（五）巷：适应于宽度在 8 米以下的支路以下等级的道路或

者生活便道。

第七条 建筑物命名、更名使用以下通名的，应当符合下列

规定：

（一）城：指占地面积在 4 平方公里以上的住宅区和大型商

贸建筑群。

（二）村：指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，有较完善生活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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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设施（包括幼儿园、小学等）的集中的相对独立的住宅区。

（三）中心：指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总建筑面积

20 万平方米以上，具有某一特定主导功能的建筑物、建筑群。

以“中心”作通名，必须在名称中增加表示主导功能用途的限定

词语。

（四）湾：指依水而建，环境优雅，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以

上或者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物、建筑群。

（五）花园：指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总建筑面积

10 万平方米以上，绿地和休闲地面积占整个用地面积 35％以上

的多草地和人工景点的住宅区。

（六）广场：指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总建筑面积

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，四周由道路围成相对完整，且有 2 千平方

米以上的整块露天公共活动场地（不包括停车场、消防通道），

并具有商业、办公、娱乐、居住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大型建筑物、

建筑群。

（七）园、苑、阁、庄、寓、宅、庭、居、台、院、家、家

园、坊：指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，2 万平方米以下，或者总

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，10 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物、建筑群。

（八）别墅：指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，容积率小于 0.5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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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率小于 25％，花圃、草坪面积大于建筑占地面积，位处市

郊园林景观、环境优雅的低层低密度高级住宅区。

（九）山庄：指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，容积率小于 0.5，

建筑覆盖率小于 25％，花圃、草坪面积大于建筑占地面积，依

山而建、环境优雅的以低层建筑为主的低密度高级住宅区。

（十）楼、舍、庐、邸、轩、亭、府、公寓、公馆、筑、里：

指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下或者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下的建

筑物、建筑群。

（十一）大厦、商厦：大厦是指综合性的独幢或者有多个塔

楼并且裙楼相连的大型楼宇，其高度在 20 层以上或者总建筑面

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上。全部以商贸为用途，或者以商贸为主、办

公为辅的高层或者大型建筑物，可以称为商厦。

（十二）大院：通常指具有居住、疗养、办公等功能的住宅

区。原企事业单位家属大院在原地翻建以后，可以保留使用该通

名，以体现地名的文化沿革。

（十三）工业园、科技园、产业园、物流园、科创园、商贸

园：以工业、服务业、自有商务办公等为主的建筑物，专名须完

整体现建筑物的专业、主导功能。对地方经济直接贡献较大企业、

高新技术企业、上市企业以及汕头市人民政府认定的汕头市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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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等单位，可以冠以企业主要字号，对专业、主导功能加以限

制修饰。

（十四）构筑物：一般以池、亭、台、碑、塔、廊、墙、坛、

柱、牌坊及其派生词等作为通名。

第八条 公共设施的命名、更名使用以下通名的，应当符合

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桥梁通名的规定：

1.跨越江河上的特大型桥梁，桥梁多孔跨径总长大于 1000

米，单孔跨径大于 150 米的，通名为“特大桥”。

2.跨越江河上的大型桥梁，桥梁多孔跨径总长 100-1000 米，

单孔跨径 40-150 米的，通名为“大桥”。

3.穿越河流的桥梁，桥梁多孔跨径总长 8-100 米，单孔跨径

5-40 米的，通名为“桥”。

4.与道路互通的互通式、分立式道路立体交叉桥梁，通名为

“立交桥”。

5.道路立体交叉，通名为“立交”。道路立体交叉为分离式

的，也可以将上跨的称“跨线桥”，下穿的称“隧道”。

6.跨越城市铁路、道路上空，且专供行人通行的桥梁，通名

为“人行（过街）天桥”，简称为“天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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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与所跨越道路不互通的桥梁，通名为“高架桥”。

8.跨越河流、道路的铁路桥梁，通名为“铁路桥”。

（二）隧道通名的规定：

1.穿过道路、山体或者河流、海湾的地下通道，通名为“隧

道”。

2.人行过街专用地下通道，通名为“人行隧道”或者“地下

通道”。

（三）公园通名的规定：

1.儿童公园、烈士陵园、动物园、植物园作为通名使用。

2.具有历史名园特色的公园，通名可以称“园”或者“苑”。

3.除以上所列情况之外，其余的通名都为“公园”。

（四）广场通名的规定：以游憩、集会、人行交通集散、纪

念等作为用途的城市空地和配有大面积绿地的园林式场地的专

有名称，通名为“广场”。

第九条 对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名称命名、更名，其专

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应当使用简洁文明、含义明确的汉语字词，并符合现

代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。

（二）应当反映当地历史和地理特征，鼓励使用当地有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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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地名，但应当保持与原地名方位的一致性。

（三）派生地名应当与主地名在地缘上有直接的、紧密的联

系。

（四）地名规划中，线型道路属于一条道路的，道路地名应

当使用一个名称，道路长度在 10 公里以上的，可以主要道路交

叉点或者主要自然地理实体、公共设施名称为界，用方位词分段

命名。

（五）纪念性公共设施的命名除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

外，应当征询有关部门意见。

（六）地名用字应当使用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中的汉字。

（七）政府管理机构办公建筑专名应当采用能够体现其管理

职责的词语。

（八）商业设施建筑专名采用当地区片名时，应当在其后面

加上功能性词语；商业设施建筑以其他省（市、区）名称命名的，

应当为该省（市、区）投资建设，并应当取得该省（市、区）政

府认可。

（九）建筑物专名应当做到名称简约，符合中文表达逻辑，

方便使用。

第十条 已建城镇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未经批准的非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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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地名，在不违反地名管理法规的情况下，优先采用《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》或者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等证件载明的项目名称信息

命名；在没有前述相关证件载明信息的情况下，可以使用约定俗

成且符合命名规定的名称命名。

第十一条 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命名不得出现下列情

形：

（一）不得使用具有中央和本市国家机关所在地、有特定含

义标志性建筑物名称和特定政治色彩的词语。

（二）不得使用含有虚夸、离奇、荒诞内容的字词。

（三）建筑物名称，应当与其使用性质及规模相符，一般不

得冠以“国际”、“世界”、“亚洲”、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中央”、

“全国”、“广东”、“汕头”等词语。

（四）如无明确历史依据，新生地名不得使用不良文化色彩、

古代帝王的称谓以及历史上的官衔名、职位名、政区名等词语。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二条 地名命名，按照下列规则，认定专名重名：

（一）同类地名，专名汉字书写完全一致。

（二）在已批准地名前增加或者减少行政区域名称用字的，

属重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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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已批准地名前增加或者减少“新”、“大”等特有用

字的，属重名。

地名命名，按照下列规则，认定专名同音：

（一）两个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形式完全一致。

（二）两个地名的方言读音相同。

第十三条 对未列入第六条至第八条的新通名，应当由市地

名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，经论证通过并制定、公布该通名适用

范围和技术规范后方可使用。

第三章 地名申报与使用

第十四条 申报新建道路、公共设施名称的命名，申报主体

按照《汕头经济特区地名管理条例》的规定执行，规定不明确的，

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申报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报告。

（二）地名命名、更名审批表。

（三）法人代表证明或者授权委托证明书。

（四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（五）建设用地批准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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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经规划部门批准的总平面图。

申报道路、公共设施名称更名的，申报时还应当提交现有地

名命名批准文件，地名更名论证、听证、征求意见、民意调查等

材料。

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报建筑物名称的命名、更名时，应当

向区（县）地名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报告。

（二）建筑物命名、更名审批表。

（三）法人代表证明或者授权委托证明书。

（四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（五）建设用地批准书。

（六）经规划部门批准的总平面图。

属旧城改造项目或者“三旧”改造项目的，需附项目批准文

件和改造前的地形图或者平面图。

属更名的，应当提交原地名批准文件，并按照《汕头经济特

区地名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列举情形提交相应的

材料。

第十六条 历史遗留的需要进行地名标准化处理的道路、公

共设施等名称，在设街道办事处的区域范围内，由所在地的街道



汕头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汕头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2 -

办事处或者产权单位、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经区、市地名主管部

门审核，由市地名主管部门征求市城乡规划部门意见后，报请市

人民政府批准；在设镇人民政府的区域范围内，由所在地的镇人

民政府或者产权单位、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经区地名主管部门审

核后报市地名主管部门批准。

对于历史遗留的需要进行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建筑物名称，由

业主单位向所在地的区地名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区地名主管部

门审核后报市地名主管部门批准。

南澳县范围内历史遗留的需要进行地名标准化处理的道路、

建筑物和公共设施名称的报批程序，按照《汕头经济特区地名管

理条例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受理机关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作

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；需要经多个部门审核批准或者联合办理

的，受理机关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作出是否准

予许可的决定。准予许可的，发给标准地名批准文件；不准予许

可的，应当书面告知理由。

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

行政许可，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申请或者内部收到材料之
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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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公众利益，需要组织专家论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

并进行协调的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，但行政机

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报不予受理，并向申请人

说明理由：

（一）不符合地名申报条件的。

（二）产权人对命名、更名意见不一致的。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争议尚未解决的。

（四）不能提供有效的建设项目工程权属或者不动产权属证

明的。

（五）其它违反地名管理情形的。

第十九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名称

的命名、更名，对属于涉及面广、影响大的地名，负责审核的市、

县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就相关方案举行论证、听证，并予以公示。

专家论证程序按照《汕头市地名管理咨询专家管理规定》执

行。

听证程序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章第四节

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公示应当发布在当地主流平面媒体或者政府网站、部门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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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它新闻媒介，公示期限不少于 30 日。

第二十条 符合有关规定并经批准的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

施名称是标准地名。各类地名标志设置、房地产广告宣传中（含

在网上发布的房产信息）涉及的地名，必须严格按照批准文件使

用道路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标准名称，不得随意更改使用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中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

本数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